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牙醫門診醫療服務台北區審查分會 

第 14 屆第 8 次委員會會議紀錄 

時 間：114 年 12 月 27 日（星期六） 晚上 21 時 30 分 

地 點：台北市牙醫師公會演講廳(台北市忠孝東路二段 120 號 7 樓) 

出 席：常務委員─許恒瑞、卓成吉、陳志超、蔡佩龍 

委 員─温斯勇、陳科維、林哲賢、黃大維、蔡佩龍、林信介、溫育騰、

簡志勲、洪榮杰、蕭仰嶔、李明遠、阮珮珍、官俊彥、柳堯元、

劉三奇、蔡東螢、黃純偉、戴翔琮、陳智瑋、莊才逸、許恒瑞、

王煒鑑、卓成吉、陳志超、吳冠緯、尹西安、楊文熒、 

列 席：執行長─許仕聰、審查醫藥專家召集人─盧冠廷 

請 假：黃紀勳、盧威利、蔡宜峰、李曉蕙、趙彥雰、廖文堅、徐 顥、蘇英文、

賴宜姍、李錦龍、郭山甲、盧懷浯、張維晉 

主 席：許恒瑞  常務委員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陳碧苓 

一、 主席報告並宣佈出席人數：應出席人數 40 人，實到人數 27 人，超過半數

會議開始。 

二、 通過上次會議紀錄：（附件一）p5-9 

     決 議：通過。 

三、 通過本次會議議程： 

     決 議： 

四、 頒發感謝獎： 

感謝 許仕聰執行長及 盧冠廷審查醫藥專家召集人擔任本會 114 年度幹部

期間為本會竭力付出，特此致贈感謝獎座。 

五、 人事報告案： 

有關本會第 15 屆(115 年度)執行長一職由 王煒鑑醫師擔任；審查醫藥專

家召集人一職由 羅中佑醫師擔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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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 會務報告事項： 

1. 財務報表(114 年 8 月至 114 年 10 月)。（附件二）p10-19 

2. 收發文報告(114 年 9 月至 114 年 11 月，收文共 281 件，發文 220 件)。 

（附件三）p20-85 

3. 執行專案輔導及 photo 醫師統計表。（附件四）p86-89 

4. 各項會議出列席狀況表。（附件五）p90-93 

5. 審查醫藥專家會議出列席狀況表。（附件六）p94-95 

6. 審查醫藥專家提報單統計表。（附件七）p96-97 

7. 各項專案執行情況。（附件八）p98-100 

8. 牙醫門診總額點值彙整表。(出處：衛生福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網站：各

總額部門結算及預估點值─114.12.15 更新)（附件九）p101 

七、 各項會議紀錄及執行狀況：如有異議請提案討論。(附件十) p102-148 

八、 114 年第 3 次牙醫門診總額台北分區「共管會議紀錄」。(附件十一)p149-151 

九、 派外會議紀錄：(附件十二) p152-23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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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 案題討論： 
提案 

編號 案由及決議內容  
執行 

狀況 

一 

案 題：本次會議紀錄簽署人：輪值為委員陳科維、王煒鑑醫師，

請通過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席交議 

擬 辦：依決議內容通過辦理。 

決 議：通過。 

如決議執行

二 

案 題：有關建請修訂「台北區審查分會對健保特約院所溝通輔

導及宣導模式作業流程」一案，請討論案。 

 
           提案人：蔡宜峰 委員 

說 明：建請修訂流程圖中「A-2.教育溝通(現場提供自動繳回同

意書)」修改為「業務溝通(現場提供自動繳回同意書)」

或「健保業務溝通(現場提供自動繳回同意書)」，並請日

後分會的相關文書公文取代「教育溝通」。 

擬 辦：依決議內容通過辦理。 

決 議：本案維持原議，不修訂。 

如決議執行

三 

案 題：有關醫療院所進入醫療品質監控期，請追認案。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席交議 
說 明： 

一、 依據114.10.21第14-22次、114.11.18第14-23次及114.12.
第 14-24 次常委會決議。 

二、 第 321~323 批新名單醫師個人執行 Photo(新執 1、新特 1
前 15 名)及全院醫師執行 Photo 作業(新特 4 申報點數超

過 100 萬點且為前 5 名院所)。 
三、 跨分區支援醫師申報點數為本分區【前 5 名】且超過 3

萬點(含)名單，執行全院 Photo。 
四、 第 317~319 批檢討後續名單，為原異常指標未見改善，

已執行醫療確認單逾 6 個月且新增異常指標，升等執行

Photo 作業；跨區支援名單，已執行醫療確認單逾 6 個月

且最近 3 個月申報超過 3 萬點，升等執行 Photo 作業。 

擬 辦：依決議內容通過辦理。 

如決議執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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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 

編號 案由及決議內容  
執行 

狀況 

決 議：如說明段通過辦理。 

四 

案 題：下次委員會議主席、日期、地點，請討論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主席交議 

說 明：下次會議由卓成吉常務委員擔任主席，預計於 

115 年 3 月 28 日(星期六)晚上 21：30 暫定台北市牙醫師

公會會議室召開。 

擬 辦：依決議內容通過辦理。 

決 議：如說明段通過辦理。 

如決議執行

十一、臨時動議：無 

十二、 散會：22：50 


